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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商会关于欧盟《外国补贴条例实施细则》的 

评论意见 

 

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（以下简称“机电商会”）谨代

表会员企业就欧委会公布的《外国补贴条例实施细则》及附

件提交评论意见。 

机电商会是由在中国境内从事机电产品生产和进出口

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各种经济类型组织自愿结成的行业性、全

国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，现有会员企业万余家，其中包

括已在和拟在欧盟投资的中国企业。 

一、综述 

机电商会和会员企业理解欧盟实施《外国补贴条例》的

初衷，意在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，但是过于繁琐

和不确定的程序可能会使非欧盟企业遭受不公正待遇，从而

打击各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，损害欧盟的利益和竞争力。构

建健康、有序和高效的欧盟市场，需要欧盟秉持开放包容的

态度，营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，吸纳更多全球优秀企业赴

欧开展合作，实现欧盟盟内企业和盟外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

和资源共享。 

二、对《外国补贴条例实施细则》的具体改进建议 

就《外国补贴条例实施细则》及附件，机电商会和会员

企业希望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条例实施的程序及内容予以



 2 / 3 
 

明确和改进： 

（一）减少程序上的不确定性。 

1.明确触发申报程序的可能情形。实施细则中提及“欧

盟能够主动调查有关可能扭曲的外国补贴的所有市场情况”，

这将给非欧盟企业在欧经营活动带来较大不确定性，希望能

够对可能触发情形在范围上进行界定。 

2.明确事前咨询程序的法律效力和时间截点。实施细则

提供了事前咨询程序，调查机关可依据申报方的特定情形减

免所需要提供的信息。但对于该咨询的法律效力及所需时间

都尚未确定，希望能够在实施时对以上两个方面予以明确。 

3.赋予企业充分申诉的权利。调查机关应在实施细则中

明确申报机关及其联系方式，以方便企业就条例中相关问题

进行咨询。此外，在实施条例过程中，针对企业可能存在的

违反条例行为，调查机关应向企业如实披露并赋予企业充分

的申诉权，同时在程序的各个环节阶段允许利害相关方发表

评论并设置听证环节和排除程序。 

（二）减轻企业申报负担，并对企业提供信息予以保密。 

实施细则规定申报程序要求申报方提供在过去三年与

财政资助相关的信息，企业收集整理信息、聘请专业团队、

建立内部管理体系等都将给企业增加巨大的成本，希望欧委

会能够考虑到企业的申报成本，尽可能简化申报程序、减少

不必要的申报材料。此外，企业申报信息涉及企业商业机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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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数据安全，希望欧委会尽可能缩小信息及数据申报范围，

并采取充分措施保护企业合法权益。 

（三）对整体利益做综合考量。 

除条例本身外，欧盟应充分考虑非欧盟企业在欧盟境内

投资对欧盟企业、消费者及环境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，

就企业可能存在的违反条例行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，确保欧

盟整体利益的实现；此外还要考虑，财政资助一定程度上对

非欧企业所在国的内部劳工及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。希望欧

盟能够对以上积极影响做综合考量。 

三、总结 

虽然欧盟的初衷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环境，但是过于繁琐

和不确定的实施细则却很有可能打击各国企业在欧盟的投

资，从而损害欧盟的利益和竞争力。在国际社会面临能源短

缺、环境污染、资源枯竭等全球性危机的严峻形势下，欧盟

更应该秉持合作理念，与各国建立有序、持久的合作关系，

共克时艰、共赢商机。如果竞争是起点，那么合作共赢才是

终点。机电商会希望欧盟能够从长远考虑，从盟内利益、企

业利益、公共利益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，谨慎实施和适用

欧盟《外国补贴条例》。 


